
安徽省马鞍山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马鞍山市市级示范

家庭农场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和《马鞍山市市级示范专业

大户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农文【2013】184 号 

各县区农委、林业局、蔬菜局，开发园区、有关新区农业主管部门： 

  为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精神，培育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，我委组织制定了《马

鞍山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和《马鞍山市市级示范专业大户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请各单位参照制定本县（区）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认定管理办法，并做好近期组织申报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和市级示

范专业大户准备工作。 

  附件：1.《马鞍山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 

     2.《马鞍山市市级示范专业大户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

 

           马鞍山市市级示范专业大户认定办法（暂行） 

  第一条  为加快推进我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步伐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，根

据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马鞍山市示范专业大户认定管理办法及扶持政策。 

  第二条  凡在马鞍山市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大户，均可按照本办法由县区、新区农业主管部门推荐，

市农业主管部门评定，并按规定享受相应的扶持政策。 

  第三条  专业大户是以某一种农产品为主要生产经营对象，具有较大生产经营规模、具备较高专业种养水平的

农业经营主体。 

  第四条  县区、新区农业主管部门是专业大户认定的组织管理部门。市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对市级示范专业大户

的资格评定以及管理和服务工作。 

  第五条  市级示范专业大户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  1.已被本市各县区、新区认定的专业大户。 

  2.达到相关规模标准（见附件 1）。对周边农户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动效应。 

  3.所从事产业符合全市农业产业规划布局，采用循环农业生产模式，进行名特优品种的生产等。 

  4.制定生产标准，实行标准化生产。 

  5.所经营的土地流转年限不得低于 5 年，且从事经营 1 年以上。 

  第六条  申报和认定程序： 

  1.申请。专业大户对照示范专业大户申报条件，填写《马鞍山市示范专业大户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按第五

条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向县区农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 

  2.推荐。县区农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、筛选、推荐。 

  3.评定。市农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实地考察、审查、综合评分（见附表 1 至附表 6），根据年度发展计划，在综

合评分 60 分以上的专业大户中按照得分高低择优认定，并颁发证书。 

  第七条  扶持政策： 

  1.符合市委、市政府《马鞍山市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若干政策（暂行）》文件规定条款的，优先兑现政策。 

  2.优先推荐市级示范专业大户申报省级、国家级示范专业大户。 

  3.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给予一定的补助。 

  4.优先推荐给商业银行，解决融资需求。 

  5.凡被认定的示范专业大户，优先安排承担各类农业项目，优先安排国家各类支农补贴，市、县区级财政及各



类资源予以倾斜扶持。 

  第八条  市级示范专业大户每年评定 1 次，并实行年审制度，实行动态管理，保优汰劣。 

  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况的，取消其示范专业大户资格： 

  1.专业大户在申报和复审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示范专业大户（申报）资

格，并在 3 年内不得再申报。 

  2.专业大户不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，不遵守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规定，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，取消其示范专

业大户（申报）资格，并在 3 年内不得再申报。 

  3.专业大户不按规定要求按时提供年审材料，拒绝参加年审的，自动取消其示范专业大户资格。 

  4. 年审时达不到示范专业大户条件要求的。 

  第十条  本办法由市农委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 附件：1、马鞍山市示范专业大户规模经营标准（附件下载） 

     2、马鞍山市示范专业大户申请审批表（附件下载） 

     3、马鞍山市 粮油种植、蔬菜瓜果、花木水果 、畜禽养殖、水产养殖示范专业大户综合评分表     
 

 


